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6年度
一、現行法定職掌
（一）機關主要職掌： 

1.勞工保險制度執行業務之規劃、資料蒐集與分析、保險費率精算、相關法規修正建議及其他綜合規劃。
2.勞工保險之加保、退保、投保薪資調整、查核、保險資料管理及其他承保業務。

3.保險費之計算、收繳及欠費處理。

4.勞工保險之給付審查及核付業務。

5.依法接受委任辦理就業保險、勞工退休金收支、積欠工資提繳及墊償等業務。

6.依法接受委託辦理其他業務之事項。

7.其他與勞工保險業務相關事項。

（二）內部分層業務：

1.企劃管理組：

(1)勞工保險與就業保險綜合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率之精算。

(3)法律事務之處理。

(4)業務之稽核及管考。

(5)各地辦事處業務之規劃及管理。

(6)業務講習會之辦理。

(7)網路申辦與查詢等線上服務之規劃及推展。

(8)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勞工保險專案檢查。

(9)其他有關企劃管理事項。

2.納保組：

(1)納保業務之規劃、研擬及綜合。

(2)事業單位、公司行號、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之新投保業務。
(3)事業單位與公司行號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4)事業單位及公司行號保險費之計算。

(5)事業單位與公司行號違法之查處。

(6)投保單位保險費繳款單之開單及寄發。

(7)未投保單位之催保及違法之查處。

(8)各級政府每月應補助各類被保險人保險費之計算及通知撥付。

(9)其他有關納保事項。

3.保費組：

(1)保費處理、欠費清理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保險費收繳之處理。

(3)保險費欠費之處理。

(4)工會、漁會之新投保業務。

(5)工會、漁會、機關團體與職業訓練機構之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處理。

(6)工會、漁會、機關團體及職業訓練機構保險費之計算。

(7)工會、漁會、機關團體與職業訓練機構違法之查處。

(8)投保單位與被保險人各項書表之管理、查調、提供及保管維護。
(9)其他有關保費處理、欠費清理及資料管理等業務事項。

4.普通事故給付組：

(1)勞工保險生育、老年給付、就業保險給付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生育及老年給付申請之審核。

(3)就業保險給付申請之審核。

(4)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墊償及追償。
(5)勞工保險、就業保險與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收支及帳務之管理。
(6)其他有關普通事故給付事項。

5.職業災害給付組：

(1)勞工保險傷病、失能、死亡、醫療給付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保險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業務之審核。

(3)勞工保險職業災害醫療給付業務之委託辦理及審核。

(4)勞工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業務之辦理。

(5)其他有關職業災害給付事項。

6.勞工退休金組：

(1)勞工退休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勞工退休金之提繳及罰鍰處理。

(3)勞工退休金欠費之催繳與處理、滯納金之加徵及移送強制執行。
(4)勞工退休金之核發。

(5)勞工退休金專戶之管理。

(6)勞工退休金財務、帳務及收支之管理。

(7)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提繳。
(8)其他有關勞工退休金事項。

7.國民年金組：

(1)國民年金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國民年金納保資格、年資計算及給付競合事項。

(3)國民年金被保險人資料維護管理、保險費與利息之計算及繳款單寄發。

(4)國民年金保險費欠費處理、保險費與利息分期及延期繳納。

(5)國民年金老年年金給付、身心障礙年金給付、喪葬給付及遺屬年金給付之審核。

(6)國民年金老年基本保證年金、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之審核。

(7)國民年金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帳務處理。

(8)國民年金保險基金收支管理、保險費收繳及給付之出納處理。

(9)其他有關國民年金事項。

8.農民保險組：

(1)農民健康保險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業務之規劃及研擬。

(2)與相關社會保險資料比對勾稽，連動處理農民健康保險納保資格、給付及老農津貼競合事項。

(3)農民健康保險納保業務之審核及保險費計算。

(4)農民健康保險財務、保險費收繳及給付出納之處理。

(5)農民健康保險給付之審核。

(6)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之審核。

(7)農民健康保險給付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帳務之處理。

(8)其他有關農民保險事項。

9.秘書室：

(1)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

(2)議事、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3)本局辦公廳、宿舍等不動產之取得及管理配置。

(4)本局辦公廳、宿舍新建、擴建、遷建等營繕工程之審查、協調及督導。

(5)本局辦公廳、宿舍、檔案、財產、車輛管理之督導考核及工程施工查核。

(6)國會聯絡、媒體公關事務之政策規劃、研擬、執行及管考。

(7)工友(含技工、駕駛)之管理。

(8)本局災害防救之聯繫及安全防護。

(9)不屬其他各組、室事項。

10.人事室：掌理本局人事事項。

11.政風室：掌理本局政風事項。

12.主計室：掌理本局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13.資訊室：

(1)資訊作業整體規劃、研究發展與共同規範之研訂及推動。

(2)本局資通安全之規劃及推動。

(3)資訊作業之教育訓練及推廣。

(4)本局資訊應用環境之規劃及管理。

(5)資訊應用系統之規劃、發展、管理及推動。

(6)本局資訊應用服務策略之規劃及協調推動。

(7)其他有關資訊事項。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組織系統圖：


2.預算員額說明表

	機關
	職員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合計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517
	49
	6
	8
	71
	1,651


備註：預算員額1,651人含辦理老農福利津貼員額17人。
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06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為勞動部「促進就業 勞動升級」、「優質勞動 落實安全」、「勞資合作 強化對話」、「公平成長 永續發展」等四大策略，呼應總統勞動政策主張及行政院創新、就業與分配之施政理念，本局以「強化行政效能，落實勞工之保險及退休金權益」為中程施政策略目標，積極執行勞(就)保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勞工退休金收繳與個人專戶管理，持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以具體實踐施政願景。
本局依據行政院106年度施政方針，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當前社會狀況及本局未來發展需要，編定106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次：　
(一)年度施政目標
強化行政效能，落實勞工之保險及退休金權益：落實執行勞(就)保納保、保費、給付業務及勞工退休金收繳與個人專戶管理，提供便民、效率及創新之服務。
(二)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
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體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該年度
目標值

	一

	強化行政效能，落實勞工之保險及退休金權益
	一
	勞、就保保險費收繳率
	1
	統計數據
	(本年度實收保險費)÷(本年度應收保險費)×100%
註：實收保險費含欠費收回金額。
	99.1%

	關鍵策
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體制
	評估方式
	衡量標準
	該年度
目標值

	
	
	二
	勞工退休金收繳率
	1
	統計數據
	(本年度實收退休金)÷(本年度應收退休金)×100%。

註：實收退休金含欠費收回金額。
	99.1%

	
	
	三
	勞工保險局「電腦主機系統之整體系統可用率」
	1
	統計數據
	全年整體系統可用率=(系統服務時間-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系統服務時間。
	99.9%


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 前(104)年度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強化行政效能，提升服務品質
	勞工保險局服務品質滿意度

	83.75%
	1.衡量標準：

以電話訪問調查服務滿意度，滿　意以上所占比例。
2.目標達成情形：

以投保單位勞保、就保、勞退業　務承辦人為調查對象，整體滿意　度達85.1%。
3.目標達成情形分析：

本局服務對象廣泛，為提供民眾更優質的服務品質，除進行員工訓練與考核、推廣網路申辦及線上查詢作業、加強施行各地辦事處主動服務工作及單一窗口服務外，更積極推出多項e化創新服務，以符合民意期待，提升本局整體滿意度。

	
	勞工保險局電腦主機系統建置及應用系統開發、移轉或重新開發

	99.99%
	1.衡量標準：

全年整體系統可用率=(系統服務時間-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系統服務時間。
2.目標達成情形：

電腦主機系統之整體系統可用率為100%。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原定
目標值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3.目標達成情形分析：

(1)104年整體系統可用率=(系統服務時間8,760小時-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0小時)÷系統服務時間8,760小時=100%。
(2)104年2月10日完成「電腦主機系統租用案」之經營管理決策系統開發及移轉驗收。
(3)104年6月12日完成「電腦主機系統購置案」決標，開始執行專案工作。
(4)104年12月15日至12月16日完成「電腦主機系統購置案」硬體驗收。
(5)104年12月17日完成「電腦主機系統購置案」第一階應用系統驗收。


  (二) 上(105)年度已過期間施政績效及達成情形: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強化行政效能，提升服務品質
	勞工保險局服務品質滿意度

	1.衡量標準：

以電話訪問調查服務滿意度，滿意以上所占比例，原定目標值84%。
2.目標達成情形:

目前尚未完成調查，預計105年10月31日前完成調查報告。

	
	達成勞保局電腦主機系統之整體系統高可用率

	1.衡量標準：

(1)全年整體系統可用率=(系統服務時間-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系統服務時間。
(2)原訂目標值：99.99%。
2.目標達成情形:

105年1月至6月電腦主機系統之整體系統可用率為99.96%。
3.目標達成情形分析：

(1)105年1月至6月整體系統可用率：99.96%。
(新莊機房：(系統服務時間4,368小時-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4小時)÷系統服務時間4,368小時=99.91%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桃園機房：(系統服務時間4,368小時-系統異常停機或服務停止時間0小時)÷系統服務時間4,368小時=100%
((99.91%+100%)÷2=99.96%

(2)105年3月31日發佈「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文件，6月17日完成資產盤點暨風險評鑑表。
(3)105年5月7日完成「經營管理決策系統」重新開發及移轉的整合測試。


四、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所管特種基金未來或有給付責任及地方政府積欠保險費之說明
(1)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
1.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3條規定，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為7.5%至13%；97年7月17日修正條文施行後第3年調高0.5%，其後每年調高0.5%至10%，並自10%當年起，每2年調高0.5%至上限13%；第15條規定，保費由勞工、雇主及政府3方共同負擔；第66條規定，勞工保險基金之來源，包括創立時政府一次撥付之金額、當年度保險費與其孳息之收入及保險給付支出之結餘、保險費滯納金及基金運用之收益；第69條規定，勞工保險如有虧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撥補。
2. 依據本局105年2月精算報告，以104年12月31日為基準日，投保人數975萬人為基礎，投資報酬率及折現率3.5％與投保薪資調整率1.4％等精算假設條件下，精算104年底勞保普通事故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之過去服務應計給付精算現值約9兆6,716億元，扣除截至105年6月底止已提存普通事故責任準備7,433億元，餘額為8兆9,283億元。
3. 勞工保險為由勞工、雇主及政府3 方共同分攤保費所成立，又勞工保險如有虧損，由政府審核撥補。其未提存準備，未來同時涉有費率調整及政府撥補挹注之可能性。
(2) 地方政府積欠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之保險費補助款

1.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15條及就業保險法第40條等規定，101年6月30日以前各身分類別勞工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的保險費，由中央與直轄市政府依該管轄區按一定比率補助；101年7月1日起直轄市政府補助部分改由中央政府全額負擔；又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中央政府應補助之保險費，由保險人按月開具保險費繳款單，於次月底前送請中央政府依規定撥付。

2. 截至105年6月底中央及地方政府累計待撥付之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費為281億元，扣除尚未屆繳款期限之保險費107億元，逾期欠費為174億元，全數為地方政府欠費(中央政府無欠費情形)，屬勞工保險局作業基金之應收債權，已列帳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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